國立鳳山商工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輔導管理要點
1081118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130122擴大行政會議修正
1、 目的：
1、 提供具有使命感選手移地訓練，解決校內設備、師資及經費不足等訓練問題。
2、 培育本校競賽績優選手，至國內訓練機構移地訓練及比賽，提升競賽水準及厚植競賽實力。
3、 激勵學生重視務實致用技能學習，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提升技術水準。
4、 鼓勵參加技藝(能)之競賽選手，為校爭光，建立學習典範。

2、 對象：凡擬代表本校參加技藝(能)競賽之正選手或培訓選手，經評估後有移地訓練需要者。

3、 申請程序：
1、 指導老師考量學校設備、師 資、經費或其他理由，認為有移地訓練需求。
2、 指導老師向科主任提出移地訓練口頭申請。
3、 指導老師詳細說明移地訓練選手之授教權益、成績處理方式、定期評量、重補修及交通與生活管理輔導方式，並取得同學及家長移地訓練之意願。
4、 指導老師取得移地訓練機構同意接受本校選手之意願。
5、 科主任召開臨時科務會議，討論是否有移地訓練需求之共識。
6、 指導老師取得移地訓練家長同意書 (如附件)。
7、 指導老師安排移地訓練選手、家長，到校召開科之移地訓練座談會，由指導老師負責現場說明，科主任協助主持。(視家長是否願意到校參加)
8、 科主任於計畫移地訓練日開始前30天，專簽敘明移地訓練理由並檢附「家長同意書」，簽請校長核示。
9、 實習處發文移地訓練機構，提出共同培訓意見。
10、 移地訓練機構來函同意共同培訓。
11、 召開個案會議(長期移地訓練選手為對象)。
12、 學生辦理公假。
13、 指導老師依本要點實施定期現場輔導訪視，並確實輔導。

4、 輔導管理：
1、 移地訓練選手(下稱選手)每日均需針對練習項目填寫訓練日誌。
2、 選手需發揮自治精神，遵守移地訓練單位生活規定，注意避免影響其他學員的休息品質。
3、 選手每週至少二次以上與指導老師聯繫訓練過程及報告生活狀況，指導老師須做成紀錄。
4、 指導老師每月至少一次以上現場訪視，了解選手學習狀況，並做成紀錄。
5、 聯繫方式可多元，如Line、IG、Email、FaceTime、、等通訊軟體。
6、 指導老師了解選手學習情形、觀察並辨識選手行為，提供導師及家長參考。
7、 選手若有反應不適、指導老師須與導師及家長密切聯繫，協助解決，必要時得通知輔導室介入輔導。
8、 選手若發生疑似性別事件，請指導老師等知悉人員須立即通報學務處，並與導師及家長密切聯繫。
9、 選手若有工安意外事件、指導老師須立即通報學務處及實習處，並與導師及家長密切聯繫。
5、 訓練日誌及指導老師紀錄於移地訓練結束時，須繳交至科主任處核章並送實習處保管。

6、 退訓：
1、 實習處將安排人員抽查，未認真填寫訓練日誌(視同無積極參與訓練)，予以退訓處份，不得異議。
2、 未能遵守移地訓練單位生活規定或教練指導，經移地訓練單位提出退訓。
3、 擅自離訓或行為不檢，情節重大，經指導老師提出退訓者。
4、 其他具不可抗拒重大因素，無法繼續受訓，自行申請退訓者。
5、 退訓由指導老師提出申請，科主任專簽敘明退訓原因，並會學務處研議懲處。

7、 經費：
1、 訪視日期以指導老師無課務之日(無課務排代)。
2、 訪視由科主任專簽公差假，陳校長核可後，依差勤系統請假。
3、 訪視交通費、雜費由各科業務費支應。

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鳳山商工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家長同意書說明
親愛的家長您好：
勞動部54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於113年3月25日至26日辦理，貴子弟為全力積極精進專業技能參加競賽，擬至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實施移地訓練，貴子弟願意不辭辛勞參加選手培訓，實屬不易，扎實的技術培養，需要長時間辛苦的重複訓練，形塑選手的專業能力，另一方面移地訓練更是犧牲學校學習時間，可能影響取得學校各項課程學分數，達不到最低畢業學分數160學分，而無法取得畢業證書，為維護貴子弟學習權益，本校有下列各項措施，並請家長審慎評估是否同意貴子弟移地訓練:
1 移地訓練期間採公假，不列入缺曠課紀錄。
2 短期(一個月含以內)移地訓練期間，課業如何維持? 
請貴子弟晚上自學，務必參加每次定期評量，取得測驗成績。
3 中期(一個月以上，公假訓練期間橫跨1次定期評量且未參加測驗)移地訓練期間，課業如何維持? 
請貴子弟晚上自學，務必參加另一次定期評量，
每學期平時二次定期評量，每次佔學期成績的比例20%，1次定期評量且未參加測驗，該次佔學期成績的比例20%，移轉至另一次定期評量，學期成績的比例由20%提高至40%。所以另一次定期評量的考試成績就非常重要。
4 長期(二個月以上，公假訓練期間橫跨2次定期評量且未參加測驗) 移地訓練期間，課業如何維持? 
本校將辦理個案會議，邀請貴子弟該班任課教師協商，如何以課業派代等多元方式，取代2次平時定期評量成績。
請貴子弟務必配合每一位任課教師交付的功課，務必準時達成老師指定課業，否則影響成績無法取得學分數，並且務必參加期末考，才有完整的成績紀錄，能夠計算學期成績。
5 貴子弟雖配合上述成績多元評量規定，不代表一定能取得到該科目學分數，仍須視最後成績是否及格與否。
6 本校三年來共開立186學分數，畢業學分數160學分佔比86%，考量技能加深加廣訓練必須建立在能取得畢業證書的基礎上，要求(建議)貴子弟
(1)	學期結束合計已修總學分數未取得75%的學分數且已在移地訓練機構訓練者，建議立即停止移地訓練返校參加重補修。
(2)	寒暑假重補修後，若仍未取得已修總學分數75%的學分數，建議中止移地訓練，返校正常上課。
請家長及貴子弟審慎評估，過去取得合格學分數是否過低? 若參加移地訓練，是否會影響畢業證書之取得?
7 本校重補修辦理期間為寒暑假及每年六月畢業典禮後(限三年級)，貴子弟若有學分不及格之科目，務必報名、繳費並參加本校重補修課程，以增加學分數去補足最低畢業學分。
8 貴子弟移地訓練期間，交通需自理。
9 貴子弟移地訓練期間，本校指導老師將依本校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輔導管理要點實施關懷，貴子弟亦須遵從該輔導管理要點規定，否則將給予退訓，停止移地訓練公假，立即返校上課。
10 上述攸關貴子弟學分取得及生活管理輔導措施，本校請指導老師完整轉達，若有不了解之處，請先詢問指導老師，若仍有疑慮，可以請指導老師協調日期時間，或於家長同意書備註欄勾選到校洽詢，請家長到學校與指導老師及科主任(行政同仁)洽談深入了解。
11 請家長務必了解本校上述措施，再審慎評估是否同意貴子弟移地訓練。


國立鳳山商工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家長同意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 已經詳閱國立鳳山商工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家長同意書說明
⃞ 同意 本人子女
⃞ 不同意 本人子女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____年____月____日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就讀於________科____年____班，學號：__________________
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參加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至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實施移地訓練，並願意保證於移地訓練期間，確實遵守國立鳳山商工技藝(能)競賽選手移地訓練輔導管理要點及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之訓練規定，特立此書。
學生家長 (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備註：勾選同意者請繼續下列詢問
⃞本人擬申請到校洽詢移地訓練相關事宜
⃞本人已知悉學校說明，不申請到校洽詢移地訓練相關事宜
